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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辦法 

890323 第三次系務會議通過 
980617 經本系 97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6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1221經本系 100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0110 經本系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本案業經 1070320 106學年度第 6次院教評會同意核備 
1121025 經本系 11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訂第七條通過 

1130410經本系 112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1130608報請院長轉陳校長核定 
1141119經本系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1141223報請院長轉陳校長核定 

 

第一條 為健全本系教師評審制度，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三條之規定暨本校各級教師評審

委員會設置辦法訂定中國文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系教評會）組織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系教評會審議本系教師之聘任、聘期、停聘、解聘、不續聘、升等、延長服務、資遣

原因之認定、重大獎懲事項、違反教師聘約與其他依法令（含本校章則）應予審議之

事項。 

第三條 系教評會置委員七五人；由本系講師以上專任教師就專任教授、副教授中選出；其中

教授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如本系之專任教授總人數未達教授最低法定人數之一點

五倍時，應於投票前由專任講師以上教師二人之連署，就校內、外學術專長與本系性

質相關之教授或相當教授資格之研究人員中推薦人選（每人至多三人），補足不足額

之數後，經系務會議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再行票選；惟無特殊情況時，

本系專任合於資格之教師應佔系教評審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 

副教授不得參與教授新聘、升等或延長服務之表決。 

委員任期一年，採學年制，連選得連任之；學年中如有出缺時，得依得票數之高低、

依序遞補或另行補選；遞補委員任期至學年終了止。 

第四條 專任教授、副教授於休假、進修、借調、或停聘之學年度均無被選舉權。 

第五條 系教評會委員之選舉，應於學期停課前辦理完成；委員選出後，應由系主任召集第一

次會議，由委員互推教授一人擔任召集人並為主席；選舉結果均應函送人事室備查。 

第六條 系教評會委員經選出後，如無正當理由連續兩次以上未出席評審委員會議，或經相關

單位證實有嚴重之品德瑕疵，經原選舉人二分之一以上連署檢舉，並經原選舉人三分

之二以上之投票通過，應予解職，其缺額並依本辦法規定遞補。 

第七條 系教評會，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始能開會，並有出席委員過半

數以上之同意，始能決議。惟教師升等審議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但解

聘、停聘或不續聘教師之出席及決議門檻應依教師法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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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開會時得視需要由召集人邀請有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本會委員在審查或討論與自

身利害相關之事項時，應自行迴避。未自行迴避者，主席應請該委員迴避。 

第九條 系教評會應依系務會議所通過之聘任暨升等評審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進行審

議本辦法第二條之事項；如涉及學術部份，對專家審查意見，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

依據之具體理由，動搖該專業審查之可信度與正確性，否則應尊重專業審查之判斷。

另如委員中包含非相關學門之委員，於審議時，除就名額、年資、教學成果等因素予

以斟酌外，不得對當事人之專業學術能力予以多數決作成決定。 

第十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並送請院級教評會備查後，報請校長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